
近日，上海警方在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反洗钱部门和相关省

市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下，成功侦破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直播

“打赏”实施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1 名，捣毁一

条寄生于网络直播平台的新型洗钱犯罪产业链，涉案金额近亿

元。 

什么是洗钱罪？ 

洗钱这个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当时

芝加哥的一个犯罪组织，为逃避美国现金交易报告制度限制，

合理解释大量现金的来源，以开设洗衣店为掩护，将非法收入

混入洗衣业务收入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使得犯罪收入在形

式上合法化，从此以后，这种通过隐瞒、掩饰非法资金的来源

和性质，通过某种手法把它变成看似合法资金的行为和过程就

被称为洗钱。 

按我国当前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这 7 种犯罪的所

得及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将构成洗钱罪。而且，无论是为他人

洗，还是自己犯罪后洗，都可以认定为洗钱罪。 

 

自洗钱入罪不是重复评价吗？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行为纳入犯罪，就是要告诉

大家，犯罪得来的钱不能用，一用就惩罚你，让你不敢用。有



人可能会问，自洗钱不是犯罪之后必然的延伸吗？自洗钱也入

罪是不是重复评价了？ 

“自洗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之后，对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进行“洗白”以使之合法化的行为。旧有观点

认为，行为人事先参与实施了上游犯罪，事后又自己进行洗钱

行为的，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不应再单独定罪。但最新司法

观点认为“自洗钱”行为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上游犯

罪之外新的法益侵害，不是事后不可罚行为，应独立追究刑事

责任。 

而且，在全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严格态势下，阻止黑钱洗

白或跨境流动，关系社会治安和稳定，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能还有人认为，要求行为人不使用犯罪所得，是强人所难，

没有期待可能性。但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期待可能性理

论几乎是没有适用空间的，因为对于可能与不可能根本无法形

成客观的判断标准，很容易会引发司法不公。 

所以，同一个行为人实施了上游犯罪后，又洗钱，在当前

的司法实践中，是要数罪并罚的。 

 

什么行为会触犯洗钱罪？ 

洗钱罪自 1997 年刑法增设以来，经历了三次修改，上游

犯罪范围不断扩大，处罚日益严厉。当前刑法规定的洗钱罪，

涵盖七类上游犯罪，最高刑期十年有期徒刑。 



洗钱罪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 

1、提供资金帐户； 

2、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 

3、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 

4、跨境转移资产； 

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

质。 

由于第五点是个兜底条款，所以实际上洗钱的手法是可以

很多样的，除了传统的通过金融系统转移，资产投资、虚拟货

币买卖、艺术品拍卖、网络打赏、典当、赌博等等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极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洗钱

的手段，一不小心，就会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洗钱罪需要主观上明知为前提吗？ 

洗钱罪最近一次的修改中删掉了“明知”的表述，有人以

为，不明知也会被追究洗钱罪。这是不可能的，洗钱罪作为故

意故意犯罪，必须要求明知是犯罪所得或其收益而洗白才能构

成。刑法修正案十一删掉“明知”主要是基于自洗钱入罪和表

达简练的考虑，并非是不要求明知。 

但是，明知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是行为人辩解说不明知

就是不明知的，而且这种明知不以确实知道为限，既可以是确



定性认识，也可以是可能性认识。司法机关一般会从有没有以

下其中情形来推定行为人明不明知： 

知道他人从事犯罪活动，仍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没

有正当理由，通过非法途径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的，或者以

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的；或者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

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或者协助他人将巨额现金

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或者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协

助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转换或者转移与其职业或者

财产状况明显不符的财物的。 

可见，对于洗钱罪明知的认定是司法推定，在这种情况下，

想无罪就要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才行了。 

 

洗钱能成为上游犯罪的共犯吗？ 

从律师辩护的角度看，洗钱罪是独立成罪判得轻，还是作

为上游犯罪的共犯从而认定从犯判得轻，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由于洗钱罪的七种上游犯罪都是社会影响比较恶劣，刑罚

相对比较重的罪行，在洗钱数额没有到第二档五至十年有期徒

刑的情况下，认定为上游犯罪的从犯并不一定比单独定为洗钱

罪轻。 

当然，究竟是成立单独的洗钱罪，还是认定为上游犯罪的

共犯，也不是随心所欲的。首先要看洗钱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行

为人是否存在通谋，如果事前和事中都没有通谋，是无论如何



都不能构成上游犯罪的共犯的。而在存在通谋的情况下，也还

要进一步考虑提供资金账户等行为是否为上游犯罪必不可少

的环节。否则，还是会被单独认定为洗钱罪。 

比如张三走私，他的司机李四经事前沟通后提供账户给张

三收受货主钱款，那李四就会以走私的共犯处理。如果是张三

自己收到钱款后，李四再提供账户给张三把资金转移，那这时

李四的行为是在走私罪完成后的新的洗白行为，而且不是走私

的必要组成部分，就只能定为洗钱罪了。 

 

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所得收益罪的区别？ 

洗钱罪本身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或所得收益的性质和

来源的行为，其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所得收益罪看似非常相

似，难以区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是具有明显区别的。 

洗钱罪要求相关行为必须造成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即

所使用的掩饰、隐瞒手段应该涉及资金形式的转换或在金融系

统中转移，比如由现金转换为银行存款，从金钱转为资产，进

而将钱款的来源洗白。 

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所得收益罪的行为一般只是赃款

或赃物本身的物理意义上的转移或窝藏。比如张三贩毒后，将

毒资给了她妻子，如果她妻子只是把钱放进保险箱，就是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是把钱买了翡翠手镯，过段时间卖掉后

用银行账户收款，那她的行为就更符合洗钱罪了。 

实际上，洗钱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所得收益罪是特

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在有些时候出现难以区分的情况时，

司法机关可以直接基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适用洗钱罪。 


